
2026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章程

一、院校全称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二、就读校址 上海市宝山区锦秋路 299 号

三、招生层次 ☑ 专科（高等职业学院）□ 专科（高等专科学校）

四、办学类型 □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五、颁

发学历

证书的

学校名

称及证

书种类

院 校

名 称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证 书

种 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专科毕业证书

六、院校招生管

理机构

招生工作委员会是我校招生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统一领导学校招生工作；招生办公

室是我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学校招生日常工作； 招生监察委员会

是我校招生工作纪检监察机构。

七、招生计划及

说明

2026 年我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 26 个，招生计划数 800 人，其中：

学业成绩齐全的应届高中生 150 名；学业成绩齐全的应届三校生 550 名；

学业成绩不齐全的应届三校生和应届高中生、历届三校生、历届高中生（统

称其他类别学生）100 名。

专业

代号
专业

学业成绩齐

全的应届高

中生

学业成绩齐

全的应届三

校生

其他类

别学生
小计

1 现代物流管理（货代） 6 27 5 38

2 国际金融 6 22 3 31

3 大数据与会计 6 22 6 34

4 社会工作 6 22 5 33

5 跨境电子商务 6 27 5 38

6 电子商务 2 20 3 25

7 现代物业管理 5 21 5 31

8 旅游管理 5 20 3 28

9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 15 4 24

10 烹饪工艺与营养 7 26 5 38

11 应用英语（跨境商务营销） 8 27 5 40

12 应用英语（少儿英语） 6 18 2 26

13 应用法语（奢侈品管理） 5 21 3 29

14 应用日语（商务与旅游） 5 23 3 31

15
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应用

技术）
8 30 2 40

16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设计

与应用）
8 25 5 38



17
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 VR

设计）
8 31 9 48

18 汽车智能技术 13 30 8 51

19 护理 15 42 5 62

20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艺

术类）
5 12 3 20

21 游戏艺术设计(艺术类) 5 20 3 28

22 人物形象设计(艺术类) 5 19 5 29

23 戏剧影视表演(艺术类) 2 12 1 15

24 钢琴调律(艺术类) 3 18 2 23

合计 150 550 100 800

注：

1、无男女比例限制。

2、艺术类和普通类专业不能兼报。

八、专业教学培

养使用的外语语

种

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应用日语、应用法语专业教学外

语语种为双语，分别是日语和英语、法语和英语。其它专业入学

后的外语教学语种为英语。

九、选拔对象

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

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5〕47 号）和《上海市教

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26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实施办

法〉的通知》(沪教考院高招〔2025〕22 号)，关于专科层次依法

自主招生报名条件规定的考生，可报考我校 2026 年专科层次依

法自主招生。

十、身体健康状

况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

报健康状况。若隐瞒病情病史，学校将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

有关退学与休学的规定执行。



十一、测试安排

专业

代号
专业

考试科目

学业成绩齐全的 （其他类）

学业成绩不齐全的应届三校生

和应届高中生、历届三校生、历

届高中生

应届三校生 应届高中生

01 现代物流管理（货代）素质技能测试

职业适应性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02 国际金融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03 大数据与会计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04 电子商务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05 跨境电子商务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06 社会工作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07 现代物业管理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08 旅游管理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09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

营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10 烹饪工艺与营养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11
应用法语（奢侈品管

理）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12 应用英语（少儿英语）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13
应用英语

（跨境商务营销）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14
应用日语（商务与旅

游）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网络应用技术）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设计与应用）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17
数字媒体技术

（虚拟现实 VR 设计）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18 汽车智能技术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19 护理 素质技能测试 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

20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

素描 素描 入学测试+素描21 游戏艺术设计

22 人物形象设计

23 戏剧影视表演 面试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24 钢琴调律 面试 面试 入学测试+面试

根据教委规定 3 月 21 日统一开始考试，具体详见本校官网“阳

光招生”；考试时间与考场安排详见准考证上内容。

十二、录取规则
（一）应届高中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

采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与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



（或校测）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1、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7 门科目）使用志愿填报

前取得的成绩，以市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折算办法

为每门科目合格为 100 分，不合格为 50分；

2、职业适应性测试测试满分 300 分；

3、艺术类专业校测满分 400 分；

4、普通专业：合成总分=7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折算分+职业适

应性测试成绩，按学生第一专业志愿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同分情况下，依次比较职业适应性测试中“文化基础”模块、

“职业与心智”模块择优录取。

5、艺术类专业：合成总分=7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折算分+专业

校测，按学生第一专业志愿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

按专业校测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再同分依次比较职业适应性

测试中“文化基础”模块。

6、缺考者不予录取。

7、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二）应届三校生（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语文、数学、

英语三门科目考试成绩齐全的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

技校）毕业生），采用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与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或

校测）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1、文化职业测试使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

学、英语 3 门科目成绩，每门满分 70 分，共计 210 分。每门科

目成绩以市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语、数、英 3门等

级成绩分“A+、A、B+、B、B-、C+、C、C-、D+、D、E”五等 11

级，相应折分如下：
A+ A B+ B B- C+ C C- D+ D E

70 67 64 61 58 55 52 49 46 43 40

A+满分 70 分， E 计 40 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 3 分。

2、素质技能测试（统一命题）满分 200 分；

3、校测（面试）满分 200 分；

4、艺术专业校测（素描或专业面试）满分 200 分；

5、普通专业：合成总分=学业水平考试折合分+素质技能测试成

绩（或面试成绩），按学生第一专业志愿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同分情况下，依次比较素质技能测试成绩（或面试成绩）、素质

技能测试卷内“法律道德”模块的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6、艺术类专业：合成总分=学业水平考试折合分+专业校测，按

学生第一专业志愿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比较专

业校测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7、缺考者不予录取。

8、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三）其他类别学生（学业成绩不齐全的应届三校生和应届高中

生、历届三校生、历届高中生等）采用统一入学测试成绩与职业

技能测试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其中：

1、入学测试成绩满分 150 分；

2、素质技能测试成绩满分 200 分；

3、校测（面试）满分 200 分；

4、艺术专业校测（素描或专业面试）满分 200 分；

5、普通专业：合成总分=入学测试成绩+素质技能测试成绩（或

面试成绩），按学生第一专业志愿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同分

情况下，依次比较素质技能测试成绩（或面试成绩）、入学测试

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6、艺术类专业：合成总分=入学测试成绩+专业校测×1.5，按学

生第一专业志愿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依次比较

专业校测成绩、入学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7、缺考者不予录取。

8、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9、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成绩（或校测成绩）的总分，低于 100 分

（不含 100 分）的不予录取。

（四）退役士兵考生的考试录取办法，按照市教委、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制定的文件（另发）规定执行。

（五）缺额计划调整说明

若应届高中生、应届三校生及其他类别学生中有缺额计划，

按应届三校生、应届高中生、其他类别学生顺序依次调整。

（六）有以下证书或奖状者可申请“免笔试面试”政策
项 目 可报考专业名称 备注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

风采”竞赛活动上海市复

赛二等奖及以上。

所有专业

志愿服务（公益劳动）获得

表彰者区或行业以上。
所有专业

高中阶段（含中专、职校和

技校）获得校级（含校级）

以上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

部或其他荣誉奖项获得者。

所有专业

高中阶段（含中专、职校和

技校）获得上海市三等以上

（含三等）奖学金者。

所有专业

三校生三门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中有 1门 A（含 A）以

上者；有 2门 B-（含 B-）

以上者;有 3门 C（含 C）以

上者。

所有专业

获得国家三级运动员以上 所有专业



（含三级）称号者。

高中（中职）阶段参加市级

体育赛事获个人或集体奖

项者。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研究性学

习专题报告、科技活动、创

造发明项目获区级（含）以

上奖励或获得专利者。

所有专业

应届高中生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物理、化学、生物

学、地理、政治、历史、信

息技术）7门科目全部合格

者，以及根据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反映特别优秀者。

所有专业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奖者

（包括团体）三等奖及以上
相关专业

证书填报必须与填报的第

一专业有关

“星光计划”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者（包括团体）三等奖

及以上

相关专业
证书填报必须与填报的第

一专业有关

获得一张以上（含 1张）上

海市职业技能鉴定四级证

书。

相关专业
证书填报必须与填报的第

一专业有关

获一张以上（含 1张）1+X

系列职业技能证书，报考与

证书相关专业者。

相关专业
证书填报须与填报的第一

专业有关

荣获上海旅游职教集团的

旅游职业技能大赛奖项者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

游管理、烹饪工艺与营养、

具有旅游行业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

发的四级证书者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

游管理、烹饪工艺与营养、

具有“导游资格证书”者 旅游管理、

全国计算机类职业技能考

试合格证书（中级及以上）

计算机应用技术、数字媒体

技术、汽车智能技术

日本语能力测试三级以上

（含三级）
应用日语

雅思成绩获 4.5 分以上

应用英语、应用法语

英语 BEC 初级证书

英语初级口译证书

英语等级考试 PETS-2 级证

书

法语 TCF-A1 应用法语

持有母婴护理员、养老护理

员、保育员、营养师、育婴

员初级及以上职业技能证

书或专项职业能力合格证

护理、社会工作、现代物业

管理、应用英语（少儿英语）



获跨境电子商务师技能证

书（中级及以上）（中国网

全球贸易实训基地）或电子

商务证书者（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

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管理、应用英语

（跨境商务营销）、国际金

融、现代物业管理、计算机

应用技术

初级会计师 、会计信息化

操作员（中级）、 财务共

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初级）、珠算等级证书（五

级及以上）

大数据与会计、国际金融

中职毕业专业为美术类专

业者

艺术设计、游戏艺术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

获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电

工、照明工证书者

现代物业管理、汽车智能技

术

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

绘画或书法证书者

艺术设计、游戏艺术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

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

舞蹈证书者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

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

音乐或乐器证书者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钢琴调

律专业

1、备注：

持有以上证书或奖状申请“免笔试面试”考生需通过我校申请办

法提交相关材料，我校会通过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报告进行核

查；如没有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报告的考生或证书（奖状）不在综

合素质评价信息报告中体现的考生，须网上提交证书照片等相关

材料，不提交材料者视为放弃申请。

2、申请办法：

申请“免笔试面试”的考生请于 3 月 10 日 12：00-12 日 12:00

前，登录我校官网（www.shbangde.com），进入“阳光招生”→“招

生查询平台”用姓名和身份证号进入系统，点击“免笔试面试材

料审核”提交相关材料；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学校会手机短信通

知考生。

3、录取办法：

根据考生提交并审核通过的相关证书，我校分国家级、省市级、

区或行业（集团）级、校级四类等级给予赋分，多张证书者不累

加证书赋分取其中最高赋分列入录取总分里，考生“免笔试面试”

合成总分=面试成绩（满分 300 分）+证书或奖状赋分（最高 30

分），按合成总分从高到低进行择优录取(详见我校免笔试面试

实施细则）。

4、录取比例：

“免笔试面试”录取数比例不超过总计划数的 50%，未被“免笔



试面试”录取的考生继续参加自主招生统一考试录取。

5、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可获保送资格、免笔试入学：

凡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国国家代

表队选手且符合上海市高考报名条件的中职毕业生，可保送至我

校相应专业。具体保送要求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高校

保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3

号文件）执行。

十三、

收费标

准

学 费

标 准

应用法语(奢侈品管理)、应用日语(商务与旅游)、应用英语(跨

境商务营销)、应用英语(少儿英语)专业：每生每学年 18900 元；

社会工作、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游管理、现代物业管理专

业：每生每学年 19000 元；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设计与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应用

技术)、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 VR设计)、大数据与会计、现代

物流管理(货代)、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国际金融、汽车智

能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19300 元；

烹饪工艺与营养、护理专业：每生每学年 22000 元；

钢琴调律、人物形象设计、艺术设计(视觉传达)、游戏艺术设计

专业：每生每学年 22400 元；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每生每学年 25200 元；

根据【沪教委民（2015）4 号】，收费标准由民办高校自主确定。

住 宿 费

标 准

4 人间（房内有独立卫浴）：每生每学年 3500/年；

5 人间（房内独立卫浴）：每生每学年 2800/年；

6 人间（房内无独立卫浴）：每生每学年 2500/年。

注：学生住宿房型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费按实际房型收费。

根据【沪教委民（2015）4 号】，收费标准由民办高校自主确定。

报 名 考

试 费

报名费 14元/位，普通专业考试费 26元/科，艺术类专业考试费
50元/科。沪价费〔2006〕5 号。

十四、资助政策 我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本校录取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学，入学后可按规定申

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只针

对退伍士兵）等。同时，学校还设立邦德奖学金和证书优胜奖。

我校承诺：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十五、监督机制

及举报电话

我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全程接受本校纪委监察处监督。

举报电话：021-56682066

十六、网址及联

系电话

学校官网：www.shbangde.com

招生办官网： http://www.shbangde.com/zb2023/index.htm

咨询电话：021-56514754、66504946、56680657-8110

微信公众号：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

微信小程序：邦德招生

QQ咨询号：154574840

十七、其他须知

（一）通过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

的通知》（沪教委学[2025]47 号）规定的其他考试；未通过专科

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录取且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参加文件

规定的其他考试。

（二）打印准考证须知：

在规定时间内（学校会短信通知考生）登录我校官网

（www.shbangde.com）“阳光招生”栏目中的“招生查询平台”，

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进入系统点击“下载准考证”。

（三）周边交通：

地铁 7号线南陈路站 1号出口（下车 2 分钟到校）；702 路、840

路、528 路、963 路在沪太路锦秋路下车；828 路、宝山 25 路、

885 路、767 路在锦秋路南陈路站下车。

（四）本章程如有更改，以学校官网公布为准。


